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卫生健康适宜技术
推广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计生委（局），科学城卫生计生委，委直属单位，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加强卫生与健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6〕51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卫生计生适宜技术推广工作助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15〕1185号）等文件精神，现将2019年四川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领域和要求

（一）申报领域。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缺血性心脏病、脑梗死、胃炎和十二指肠炎和其他呼吸性疾患等四川省人群健康重点疾病；基层常见病、多发病。

（二）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为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含民营）、公共卫生机构、医学科研院所、医学院校，无科研诚信不良记录。为研发（或引进）及应用该项技术的医疗卫生机构，具备相应的人员和条件，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确保推广工作顺利开展。企业等营利性机构不得作为技术推广单位，相关社团组织可作为协作单位与技术推广单位共同申报。

2.申报人须为申报单位的在岗人员，无医疗行为和科研诚信不良记录；申请人来自医疗机构的，申报单位应为其第一执业单位。

（三）项目要求。

1.紧扣县级公立医院服务需求和发展需要，能有效促进县级公立医院“补短板、强弱项”，使城乡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规范化诊疗，满足分级诊疗制度的要求和群众的服务需求。

2.技术须经实践证明安全、有效、经济、成熟并相对先进，适合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

3.技术项目配套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生产并进入市场。

4.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2年以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如获立项，具备自立项之日起在省内多个县级公立医院同时推广的条件和能力。

二、立项数量

根据专家评分，按专业项目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共立项50项。

三、申报方式和时限

实行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24时，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报流程与材料报送

（一）网上注册。

申报人、申报单位须先登录“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科技项目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网址:wsjkw.tccxfw.com）进行身份注册，申报单位对申报人的身份注册进行审核。注册成功后进行网上申报（注册时请正确选择上级主管部门，已在原系统注册的申报人和申报单位请完善相关资料，无需重新注册）。

（二）申报人填报。

1.申报人进入“管理平台”，由申报人入口进入申报程序，根据项目类别，按照提示，在线填写、提交并导出打印《四川省卫生计生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书》。

2.项目的主要技术资料、鉴定证书、获奖证书、专利证书、配套产品的市场准入文件、已推广应用证明等通过附件上传。

（三）申报单位和归口部门审核。

申报单位进行申报项目的汇总、审核后提交归口部门审核，归口部门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完成项目网上审批。

（四）纸质资料报送。

1.加盖公章的《四川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书》一份；

2.《四川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材料汇编》（包括项目的主要技术资料、鉴定证书、获奖证书、专利证书、配套产品的市场准入文件、已推广应用证明等）一份。

上述材料请于2019年3月28日前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办公室（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上汪家拐街39号，四川省卫生计生政策和医学情报研究所附楼一楼6118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

省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办公室 

刘丽梅  028-86132927      张筱烽  028-86131787

省卫生计生委人事科教处    孙雪梅  028-86138412

管理平台服务热线：028-68187980/85249950/68187970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2月27日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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